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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终止上市事项的第六次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A股

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 并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退市板块继续交易

（以下简称“本次终止上市” ）。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终止上市交易。 公司股票进入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阶段。

● 根据本次终止上市相关工作安排，现金选择权申报时间定为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4月

24日（星期四）、4月25日（星期五）（连续三个交易日）的9:30-11:30、13:00-15:00；现金选择权申

报简称及代码为：中航现金，706098。

● 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于

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2日） 将相应股票从信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其对应的普通证券账

户。 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

记日（2025年4月22日）的前一交易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

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2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为帮助投资者进一步了解本次终止上市事项相关工作进展，公司作出说明如下，供投资者参考：

一、相关进展情况说明

（一）持续停牌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自2025年4月3日（星期四）开市

起停牌， 将直至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公告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之日后5个交易日内对公司股票予以摘

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停牌具体安排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日披露的《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本次终止上市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二）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已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已获得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决议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披露的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定。

（三） 公司股票进入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阶段，2025年4月23日为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的第一个

交易日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已获得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本次终止上市方案，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 ）将向包括异议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关于以股东

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投反对票的股东）在内的、除中航工业及其下属单

位外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2日）登记在册的全体A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限售或

存在权利限制的股份等情形除外）。

于公司本次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2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的除中航工业及其下属单位外的全体A股股东（限售或存在权利限制

的股份等情形除外），均有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根据本次终止上市相关工作安排，现金选择权申报时间定为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4月24日

（星期四）、4月25日（星期五）（连续三个交易日）的9:30-11:30、13:00-15:00；现金选择权申报简

称及代码为：中航现金，706098。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3日发布《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终止上市事项现金选择权

开始申报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为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

的第一个交易日，若各位股东有现金选择权申报意愿，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报。

就现金选择权事宜，公司后续将持续披露现金选择权申报提示性公告、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

现金选择权清算及交割等相关公告，提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后续公告。

二、风险提示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地推进本次终止上市的相关工作，本次终止上市有关信息均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本次终止上市事项最

终能否通过相关审批及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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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终止上市事项现金选择权开

始申报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选择权申报时间：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4月24日（星期四）、4月25日 （星期五）

（连续三个交易日）的9:30-11:30、13:00-15:00；

● 2025年4月23日（星期三）为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的第一个交易日，若各位股东有现金选择

权申报意愿，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报。

● 现金选择权申报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报，公司不提供现场申报方式；

● 现金选择权申报简称及代码：中航现金，706098；

● 现金选择权申报方向：“申报卖出” 。“申报买入”为无效申报。申报有效期内，当天可以撤单，

次日开始不得撤回；

● 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3.54元/股。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

票上市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终止上

市交易，公司股票进入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阶段。

公司本次终止上市方案设置异议股东及其他股东保护机制，由控股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 ）向包括异议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关于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

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投反对票的股东）在内的、除中航工业及其下属单位外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

日（2025年4月22日）登记在册的全体A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限售或存在权利限制的股份等情形

除外）。 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一、现金选择权申报方案基本情况

1、现金选择权申报主体

包括异议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关于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

投反对票的股东）在内的、除中航工业及其下属单位外的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2日）登

记在册的全体A股股东（限售或存在权利限制的股份等情形除外）。

2、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时间

2025年4月23日 （星期三）、4月24日 （星期四）、4月25日 （星期五）（连续三个交易日） 的9:

30-11:30、13:00-15:00。

3、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报，公司不提供现场申报方式。

4、现金选择权的申报简称及代码

申报简称：中航现金；申报代码：706098。

5、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方向

“申报卖出” 。 “申报买入”为无效申报。 申报有效期内，当天可以撤单，次日开始不得撤回。

6、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为3.54元/股。

7、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

2025年4月22日。

8、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数量

股东申报股份数量的上限是截至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2日）收市后其股东账户持

有的不存在限售、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扣除中航工业及其下属单位持

有的公司4,500,345,864股股份， 及其他股东持有的为限售或存在权利限制的公司16,753,531股股

份。 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时间内，中航工业预计将为不超过4,304,078,969股股份提供现金选择权。

同一股票账户在申报时间内可多次申报，有效申报数量为各次申报卖出数量之和，但不超过申报

数量上限。

9、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

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工业；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相当于将股份出售给中航

工业。

二、特别提示

1、登记在册的中航产融A股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需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不得就其限售、已被冻结、质押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股份申报现金

选择权，股东申报股份数量的上限是截至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2日）收市后其股东账

户持有的不存在限售、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的股份在申报完成后被限售、司法冻结、设定质押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强制扣划的，则该部分股份的

现金选择权申报自限售、司法冻结、设定质押或第三方权利、被司法强制扣划发生时无效。

（2）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中航产融股票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

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2日）将相应股票从信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其对应的普通证券

账户（划转后方能获得现金选择权派发），在现金选择权派发日，该部分股票对应的现金选择权将被派

发至该投资者的普通证券账户，投资者在申报日仅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进行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 已

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 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2025年4月22日）的前一交易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

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2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2、申报方向只能是申报卖出，申报买入无效；申报有效期内，当天可以撤单，次日开始不得撤回。

3、对于同一账户中的股份，股东可部分申报卖出。同一股票账户在申报时间内可多次申报，有效申

报数量为各次申报卖出数量之和，但不超过申报数量上限。

4、股份保管：有效申报的股份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予以冻结。 股份在

冻结期间，股东不得再行转让该部分股份。

5、对于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如在过户清算前卖出，将视为放弃申报，按未申报处理。

6、自申报日起至资金发放日终期间，境内投资者不得撤销指定交易、境外投资者不得变更结算会

员，否则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7、除本公告确定的申报时间外，公司不再安排其他申报时间，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否则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8、除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报外，公司不提供任何其他申报方式。

9、公司将在现金选择权申报尚余2个交易日、申报尚余1个交易日时发布行使现金选择权提示性公

告。

三、费用

现金选择权申报方、提供方后续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时，所涉及的税费项目及标准参照A股交

易执行。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65675367� /� 010-65675115

五、后续事项

1、公司股票已自2025年4月3日开市起停牌，将直至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公告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

定之日后5个交易日内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2、公司将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截止日发布现金选择权申报提示性公告。

3、申报期满后，公司将另行发布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公告及清算与交割实施公告。

4、公司在办理行使现金选择权股份的清算和交割手续后，将另行发布现金选择权清算及交割结果

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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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为29,409,

047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票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如方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原则实

施分配。

3、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金额为91,118,608.50元=

（333,137,742-29,409,047）股*0.3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2735163元/股计算（每股

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91,118,608.50元÷333,137,742股=0.2735163元/股， 计算结果不四舍五入， 保留小数点后七

位）。因此，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0.2735163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4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一致，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距离股东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9,409,047.00股后的303,728,695.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

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4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4月3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4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4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97 湖南克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 08*****978 南县中香泰食品有限公司

3 08*****975 南县中辉泰食品有限公司

4 08*****527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01*****774 陈宏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4月22日至登记日：2025年4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关于除权除息价计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2025年4月29日的总股本-公司已回购股份）÷10*分配比例，即（333,137,742-29,409,047）÷10×3=91,118,608.50元。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2735163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91,

118,608.50元÷333,137,742股=0.2735163元/股，计算结果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七位）。

因此，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0.2735163元/股。

六、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说明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公司后续将根

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调整程序并及时披露。

七、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园振华路28号

咨询联系人：邹哲遂 刘文佳

咨询电话：0731-89935187

传真电话：0731-89935152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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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峰岹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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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4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区科技中2路1号深圳软件园（2期）11栋801室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4,635,9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4,635,9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42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42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BI� LEI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634,224 99.9962 200 0.0004 1,510 0.003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634,224 99.9962 200 0.0004 1,510 0.003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634,224 99.9962 1,210 0.0027 500 0.001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634,224 99.9962 1,710 0.003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160,497 98.9349 474,937 1.0640 500 0.0011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635,234 99.9984 200 0.0005 500 0.0011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417,635 99.5109 217,799 0.4880 500 0.001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634,224 99.9962 1,210 0.0027 500 0.0011

9、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635,234 99.9984 200 0.0005 500 0.0011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635,234 99.9984 200 0.0005 500 0.001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9,479,

793

99.9820 1,710 0.0180 0 0.0000

5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9,006,

066

94.9856 474,937 5.0091 500 0.0053

6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9,480,

803

99.9926 200 0.0021 500 0.0053

7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9,263,

204

97.6976 217,799 2.2971 500 0.0053

9

《关于补选独立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9,480,

803

99.9926 200 0.0021 500 0.00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9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鹏、魏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编号：

2025-026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1）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总股本从1,894,144,775股变更为1,891,767,475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894,144,775元变

更为人民币1,891,767,475元。

（2）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根据

本次回购方案，公司将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为

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4.38元/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

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依法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均有权凭

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

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须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的原件及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

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也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邮寄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兴路 1888�号数智恒生中心

联系人：公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71-28829445

邮编：310052

电子邮箱：fwb@hundsun.com

特别提示：以邮寄方式申报的债权人，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债权

人，请在电子邮件主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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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将依法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4.38元/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 回购股份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在公司披露回购方案后的未来3个月、未来6

个月内没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上述期间若公司相关股东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

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回购期限内公司股价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等情形，导致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

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无法满足债权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进而导致回购方案难以实施的风险；

4、本次回购方案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作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12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5/4/8，由董事长提议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上限 44.38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450,653股~901,307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0238%~0.0476%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B883694467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

未来发展及合理估值水平等因素，拟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以推进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相匹配。 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

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下，依据相关规定，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自有资金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

本。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1）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进行回购。 如发生下述情况或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

前届满：

（i）如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ii）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i）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ii）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公司本次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 回购股份的用途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

资本。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44.38元/股的条件下，按照回购金额上限4000万元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90.13万股，约占公司已发

行总股本的0.0476%；按照回购金额下限2000万元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5.06万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0238%。

具体回购的数量以回购完毕或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间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

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回

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相应变化。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本次回购A�股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4.38元/股（含），该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

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将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

司在回购股份期内送股、转增股本或现金分红，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下限以及回购价格上限44.38元/股进行测算，预计本次回购股份并注销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891,767,477 100

1,891,316,

824

100 1,890,866,170 100

其中：1.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B883694467）

2,755,027 0.1456 2,755,027 0.1457 2,755,027 0.1457

2.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B886931038）

0 0 0 0 0 0

股份总数 1,891,767,477 100

1,891,316,

824

100 1,890,866,170 100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总资产14,728,811,676.9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8,666,315,264.04元，流动资产

5,818,918,056.60元，假设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4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则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

产的比重分别为0.27%、0.46%、0.69%，占比较低。

根据目前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结合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管理层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和未

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等产生不利影响；回购股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不

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

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

冲突。经自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公

司董监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无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通过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的增持除外）。 若未来

拟实施股票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的具体情况

公司已分别向董监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发出问询并获得回复：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持股5%

以上的股东在公司披露回购方案后的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内没有减持股份的计划。 若未来拟实施股票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如适用）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刘曙峰先生 《关于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函》。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2025-018号公告。

（十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提议人、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

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上述相关提议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2025-018号公告。 提议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以及在回购期间无增减持计划。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将在回购完成后，对本次已回购的股份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

宜。

（十五）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若发生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公司将依据

《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及时通知所有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六）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顺利实施，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

人士具体办理本次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授权董事会在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依据有关规定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

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因素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4、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证券

账户；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5、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份回购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相关报备工作；

6、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对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注册资本变更事宜；

7、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

份回购预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回购期限内公司股价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等情形，导致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

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无法满足债权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进而导致回购方案难以实施的风险；

4、本次回购方案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作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如出现相关风险导致公司本次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本公司将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

序，择机修订或适时终止回购方案。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1、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股份回购专用账户：

持有人名称：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3694467

2、信息披露安排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570

证券简称：恒生电子 公告编号：

2025-023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兴路1888号数智恒生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8,499,3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09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刘曙峰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

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其中非独立董事韩歆毅、纪纲、朱超、余滨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独立董事汪祥耀、丁玮、刘霄仑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其中监事陈志杰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3、 财务负责人姚曼英女士出席了会议，董事会秘书邓寰乐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843,725 99.7087 1,377,667 0.2423 277,922 0.0490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722,957 99.6875 1,400,663 0.2463 375,694 0.0662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743,357 99.6911 1,396,463 0.2456 359,494 0.063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714,247 99.6860 1,404,455 0.2470 380,612 0.0670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722,157 99.6873 1,377,905 0.2423 399,252 0.0704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619,118 99.6692 1,648,465 0.2899 231,731 0.040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063,488 99.5715 2,012,164 0.3539 423,662 0.074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证券投资和委托理财总体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4,410,878 95.7628 23,722,905 4.1728 365,531 0.0644

9、议案名称：《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882,611 99.7156 1,407,272 0.2475 209,431 0.0369

10、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551,013 99.6572 1,735,587 0.3052 212,714 0.0376

10.02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460,913 99.6414 1,739,387 0.3059 299,014 0.052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韩歆毅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557,568,631 98.0772 是

11.02

选举纪纲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562,433,082 98.9329 是

11.03

选举朱超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550,439,675 96.8232 是

11.04

选举陈志杰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563,151,025 99.0592 是

11.05

选举彭政纲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543,692,113 95.6363 是

11.06

选举范径武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560,704,760 98.6289 是

11.07

选举蒋建圣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560,817,516 98.6487 是

12.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汪祥耀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542,402,242 95.4094 是

12.02

选举周淳女士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564,844,102 99.3570 是

12.03

选举宋艳女士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562,097,882 98.8739 是

12.04

选举田素华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561,300,126 98.7336 是

13.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屠海雁女士为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549,794,674 96.7098 是

13.02

选举毕铭强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561,830,442 98.826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100,005,516 98.3714 1,377,667 1.3551 277,922 0.2735

2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99,884,748 98.2526 1,400,663 1.3777 375,694 0.3697

3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99,905,148 98.2727 1,396,463 1.3736 359,494 0.3537

4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99,876,038 98.2441 1,404,455 1.3815 380,612 0.3744

5

《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

99,883,948 98.2518 1,377,905 1.3553 399,252 0.3929

6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99,780,909 98.1505 1,648,465 1.6215 231,731 0.2280

7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

其报酬的议案》

99,225,279 97.6039 2,012,164 1.9792 423,662 0.4169

8

《关于公司证券投资和委

托理财总体规划的议案》

77,572,669 76.3051 23,722,905 23.3352 365,531 0.3597

9

《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100,044,402 98.4097 1,407,272 1.3842 209,431 0.2061

10.01 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99,712,804 98.0835 1,735,587 1.7072 212,714 0.2093

10.02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99,622,704 97.9949 1,739,387 1.7109 299,014 0.2942

10.03 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99,636,770 98.0087 1,729,236 1.7009 295,099 0.2904

10.04 回购期限 99,637,902 98.0098 1,651,340 1.6243 371,863 0.3659

10.05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99,356,178 97.7327 1,931,364 1.8998 373,563 0.3675

10.06

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和资金来源

99,693,984 98.0650 1,757,158 1.7284 209,963 0.2066

10.07

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99,594,274 97.9669 1,772,168 1.7432 294,663 0.2899

10.08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

相关安排及公司防范侵

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

排

98,314,565 96.7081 1,648,325 1.6213 1,698,215 1.6706

10.09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

的具体授权

98,239,947 96.6347 1,646,607 1.6197 1,774,551 1.7456

11.01

选举韩歆毅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90,730,422 89.2479 0 0 0 0

11.02

选举纪纲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

95,594,873 94.0328 0 0 0 0

11.03

选举朱超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

83,601,466 82.2354 0 0 0 0

11.04

选举陈志杰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96,312,816 94.7391 0 0 0 0

11.05

选举彭政纲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76,853,904 75.5981 0 0 0 0

11.06

选举范径武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93,866,551 92.3328 0 0 0 0

11.07

选举蒋建圣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93,979,307 92.4437 0 0 0 0

12.01

选举汪祥耀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5,564,033 74.3293 0 0 0 0

12.02

选举周淳女士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8,005,893 96.4045 0 0 0 0

12.03

选举宋艳女士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5,259,673 93.7031 0 0 0 0

12.04

选举田素华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4,461,917 92.9184 0 0 0 0

13.01

选举屠海雁女士为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82,956,465 81.6009 0 0 0 0

13.02

选举毕铭强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94,992,233 93.44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议案10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竞天公诚（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佳佳、赵秋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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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恒生电子”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4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应参与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名。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全体董事讨论和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选举彭政纲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选举范径武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根据新任董事长提名，董事会选举新一届审计、薪酬与考核、战略投资、提名、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如下：

1）选举审计委员会成员及主席

审计委员会委员：汪祥耀、宋艳、周淳、朱超、蒋建圣

主席：汪祥耀

2）选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及主席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宋艳、周淳、田素华、韩歆毅、彭政纲

主席：宋艳

3）选举战略投资委员会成员及主席

战略投资委员会委员：彭政纲、范径武、韩歆毅、朱超、蒋建圣

主席：彭政纲

4）选举提名委员会成员及主席

提名委员会委员：周淳、汪祥耀、田素华、纪纲、彭政纲

主席：周淳

5）选举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及主席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彭政纲、蒋建圣、韩歆毅、田素华、周淳

主席：彭政纲

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根据新任董事长的提名，聘任范径武先生为新一任公司总裁；聘任肖敏女士为新一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根据总裁提名，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

1）根据总裁提名，聘任官晓岚先生、张永先生、张国强先生、方晓明先生、王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2）聘任姚曼英女士为公司财务

负责人。

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官晓岚先生，1971年出生，先后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工程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1996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北

京分公司经理、证券行业产品总监、证券行业市场总监、证券事业部总经理、公司副总裁、执行总裁等职。 官晓岚先生在金融科技服务领域

积累了近30年的管理经验，对行业创新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战略性的远见卓识。

张永先生，1977年出生，先后毕业于郑州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长江商学院EMBA。 2004年进入恒生工作，历任公司基财事业部

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基财事业部销售总监兼市场部经理、公司营销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私募行业营销中心总经理、财富资管营销业委会

主任、公司副总裁、执行总裁等职。 期间筹建基财营销总部并在资本市场业务领域创建了基金、保险、信托、新兴市场行业、私募等多个行

业营销中心。 张永先生20多年来领导团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实现业务拓展，积累了丰富的市场营销和管理经验。

张国强先生，1977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大学控制系自动化专业本科，1999�年进入恒生工作，历任公司证券产品质保室负责人、证券第

一产品事业部总经理、第一产品事业群总经理助理、经纪业务事业部总经理、财富经纪业务群负责人、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副总裁、公司

高级副总裁等职，主持和领导了证券期货经纪业务领域的核心软件产品规划和设计，系中国金融软件行业的业务专家。

方晓明先生，1977年出生，1999年浙江大学检测技术及仪器仪表专业本科毕业后进入恒生，从事交易系统软件开发，历任基金与机构

理财事业部产品一部部门副经理、资产管理产品事业部产品一部部门经理、资产管理事业部总经理助理、资产管理事业部总经理、资管业

委会副主任、公司总裁助理、公司副总裁、公司高级副总裁等职。 负责的产品围绕着为基金、保险、证券、信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投资业务

所服务，包括SQL2.16、O32、PB、量化等产品。

王锋先生，1977年出生，先后毕业于山东科技大学计算数学及其应用软件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于2001年加入恒生，历任

证券事业部北京工程中心经理、证券事业部客服总监、公司客服总监、公司平台业务委员会主任、公司数据风险与金融基础设施委员会主

任、公司副总裁、公司高级副总裁等职。 王锋先生一直深耕于中国金融IT行业，对行业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经验。

肖敏女士，1982年出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学硕士，曾任职于北京市政府、中国保监会、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

目前担任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恒生保泰(武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肖敏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明，其任职资格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审核通过。

姚曼英女士，1974年出生，毕业于中南大学会计学专业，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高级会计师。 于2000年加入恒生，曾任财务主管、审

计室主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等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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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恒生电子”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4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全体监事讨论和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选举屠海雁女士为公司监事长。 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23日


